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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無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終止美國存托股計劃之公告 

 

本公告由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自願作出。茲提述公司日期為 2022 年 8 月

12 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公司自願將其美國存托股份（「存托股」）從紐約證券交易所（「紐

交所」）退市，並根據未來相關實際情況，在公司滿足 1934 年美國證券交易法（經修訂）

（「證券交易法」）相關標準的前提下撤銷公司存托股及所對應 H 股在證券交易法下的註冊。 

公司存托股的退市已於 2022 年 9 月 8 日（美國東部時間）生效。根據董事會的適當授權，公

司已於 2022年 11月 2日向公司的存托股存托銀行（「存托行」）花旗銀行發出公司存托股計

劃（「存托股計劃」）的終止函。截至 2022年 10月 31日，公司發行 4,647,351股存托股，對

應 464,735,100 股 H 股，前述存托股所對應的 H 股數量占公司已發行 H 股總數約 1.83%。 

存托行將於 2022年 11月 3日（美國東部時間）向所有存托股持有人發出通知，告知公司存托

股計劃的終止將於 2022 年 12 月 5 日（美國東部時間）生效。存托股持有人在 2023 年 6 月 5

日（美國東部時間）前有權根據存托協議的條款和條件將其持有的存托股交還給存托行換取

公司的 H 股，交還的每 1 份存托股可換取本公司 100 股 H 股。公司的 H 股在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進行交易。於 2023 年 6 月 5 日（美國東部時間）後，存托行預期將儘快出售未交還

的存托股所代表的公司 H 股，然後將實收的現金款項 （扣除相關費用支出後）分發給該等尚

未交還存托股的持有人。  

關於終止存托股計劃的更多信息請參見公司在公司網站上發佈的《有關中國石化美國存托股

計劃之常見問題》（http://www.sinopec.com/listco/en/Resource/Pdf/20221102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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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黃文生 

副總裁、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2022 年 11 月 2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馬永生*、趙東*、喻寶才#、凌逸群#、李永林#、劉宏斌#、蔡洪 

濱+、吳嘉寧+、史丹+及畢明建+。 

 

# 執行董事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